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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
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芒市综合执法局、瑞丽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63项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德政发〔2021〕10号）要求，我局的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已下放到各县市进行审批。为进一步促进各县市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手续能有序、规范办理。现结合工作实际，就加强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管理
（一）许可发证对象。在本州行政区域内从事管道燃气经营、瓶装燃气综合经营（储存、灌装、供应、机动车加气）、瓶装燃气供应经营、瓶装燃气机动车加气经营等城镇燃气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称燃气经营者）。
（二）发证部门和经营区域。燃气经营许可证由燃气经营者所属县市燃气管理部门审批核发。瑞丽市由瑞丽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审批核发。
管道燃气的经营区域应与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所规定的特许经营区域相一致。
（3） 燃气经营许可的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办结时间，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格式、编号和有效期限，严格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规定执行。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服务。燃气管理部门要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做好燃气经营许可事项办理的服务指导工作。
（二）加强监管。按属地管理原则，燃气管理部门要协同有关部门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通过信息公示、抽查、抽检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突出对燃气经营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燃气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内燃气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主动配合执法机构依法查处燃气经营者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并纳入企业诚信体系。
（三）加强学习。自觉主动学习国家、省相关燃气工作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认真贯彻落实《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63项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德政发〔2021〕10号）要求，做好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相关工作。
[bookmark: _GoBack]（四）加强责任心和使命感。要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念”，坚持“四个维护”，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不断提高责任心和使命感，工作中不得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三、其他
由于疫情等原因，城镇燃气培训暂时无法举行，现将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云南省燃气监管政策标准宣贯培训资料汇编》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为下一步参加城镇燃气培训做好准备。
联系人及电话：王娜 18088215152

附件：云南省燃气监管政策标准宣贯培训资料汇编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2月13日




















附件提取方式

可任意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提取附件：
一、打开连接，输入提取码到百度云盘提取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qMBxD_rrQLVOsADcKSeFA 
提取码：cajm

二、扫描二维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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